
 
关于召开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 
2024 年第二次业主大会会议公告 

 

2024 年 5月 1 日由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公司正式接管小区物业服务工作后，业委

会就嘉发大厦小区存在的一系列遗留问题组织物业公司、业主代表进行讨论研究。历

史遗留问题很多，需要分步骤逐一解决。 

经研究提出几项以保障业主安全为前提，既能改善业主体验，又能适当增加全体

业主公共收益的方案，力求形成将用公共收益投入小区环境整治、补充业主维修资金

的良性循环。业委会拟定 4项工作议案，说明如下： 

1、 目前 B栋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并进行充电极易引发火灾，根据报，道电动自行

车因电池质量、寿命、充电等原因引起燃烧造成伤亡事件频发。对此全体业主应

高度警觉，必须尽快将在地下室停放、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移至地面安全区域，以

解除 B栋业主“坐在火山口上”的心头之患，为此业委会在听取业主建议的基础

上，起草《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改造方案》。 

2、 针对小区公共空间特别是地下空间长期缺乏管理、脏乱不堪以及被占用堆放易燃

杂物及危险物品等的情况，物业公司在业委会、居委会及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对

地下空间进行了清理。经研究，根据小区公共空间的实际情况，本着既便利业主

使用，又能增加业主公共收益的原则，业委会拟定了《小区公共空间管理方案》。 

3、 为缓解小区机动车停车难题，在考察其他管理比较好的小区情况并听取业主意见

以及物业公司专业意见后，业委会起草了《地面机动车停车位改造方案》，可望

增加 17 个停车位，方案是实施后，既能有效缓解停车难，有能适当增加业主公

共收益。 

4、 针对小区机动车停放未采用有效技术管理，造成人力物力浪费，原物业公司遗留

的管理模式以及人工收费方式已不合时宜。为使用自动道闸及停车收费管理系统

提供配套管理制度，业委会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嘉发大厦管理规约、物业服务合

同确定的事项，对《嘉发大厦管理规约》中有关《车辆停放管理专项规约》拟定

修订方案。 

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办法》、《嘉发大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经请示有关主

管单位，业委会决定以书面形式召开业主大会，现将本次业主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以投票表决形式审议以下事项 

1、 授权嘉发大厦第五届业主委员会组织实施《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改造方

案》 

2、 授权嘉发大厦第五届业主委员会组织实施《小区公共空间管理方案》。 

3、 授权嘉发大厦第五届业主委员会组织实施《地面机动车停车位改造方案》。 



4、 对《车辆停放管理专项规约》修订方案进行表决。 

二、 表决票的送达回收方式 

（1） 在嘉发大厦 A栋 1A 室业委会办公室设置固定投票点； 

（2） 由业主大会工作人员携带流动票箱上门发放和回收表决票； 

（3） 通过嘉发大厦业主微信群送达。 

（4） 采用（1）、（2）、（3）方式不能送达的表决票，由业主大会工作人员

投入物业所在地该户业主信报箱内、或张贴于该业主房屋门户处。本

送达方式由本物业管理区域内两人以上业主、或者小区居民委员会证

明，并制作非当面送达公告，在小区公告栏内张贴。 

（5） 领取表决票时，业主凭本人身份证明原件领取，受委托人凭委托书、

业主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原件领取。 

三、 会议议程安排 

（1） 投票时间从 2024 年 7 月 15 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23 日 16 时止。 

上午 9：30-11：30 

下午 2：30-4：30  

晚上 7：30-9：00 

（2） 投票地点：A 栋 1A 室（业委会办公室） 

（3） 2024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00，在东王居委会（石门二路 60 号乙）一

楼居民活动室召开业主大会，开箱统计投票表决情况，会议邀请街道有关

部门人员参加。 

（4） 会议投票表决结果进行公告。 
 

附件 1、《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改造方案》 

附件 2、《小区公共空间管理方案》 

附件 3、《地面机动车停车位改造方案》 

附件 4、《车辆停放管理专项规约》（修订方案） 

 

 

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第五届业委会 

               2024 年 7 月 8日 

 

 


